关于《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减免责

清单（2025版）》的修订说明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规范实施轻微违法不予处罚，创新包容审慎监管方式，持续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，不断提升执法服务水平，助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局实际情况，组织人员编制完成了《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（试行2025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减免责清单》”）。现将《减免责清单》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54号）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实施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通知》（环办执法函〔2024〕346号）等有关要求，按照自治区生态环境厅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不予处罚和不予强制事项清单（2024年版）》（新环规〔2024〕4号），结合我局实际情况，政策法规科牵头对《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（试行2024版）》进行修订。

二、修订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不予处罚和不予强制事项清单（2024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自治区清单（2024版）》）《关于印发乌鲁木齐市全面推行包容审慎监管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乌政办〔2023〕87号）《辽宁省生态环境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》、《珠海市生态环境领域免予实施行政强制》《阳江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。

三、修订主要内容
《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（2025版）》包括不予行政处罚、从轻行政处罚、减轻行政处罚、免予行政强制措施清单4种类型。其中，不予行政处罚清单28项（对原有17项进行保留和完善，增加10项自治区2024年新增的免于处罚事项情形），从轻行政处罚清单2项（未作出调整），减轻行政处罚清单1项（未作出调整），免予行政强制措施清单2项（增加1项，重点增加了免予加处罚款的行政强制情形），清单要素包括管理领域、违法事项、设定依据、适用情形、减免依据、后续监管措施、权力层级等内容。
（一）不予处罚清单

共28项（与《自治区清单（2024版）相比增加4项），其中对原有的14项不予处罚事项按照《自治区清单（2024版）》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，保留原3项特色条款，新增的11项不予处罚事项情形涉及领域包括：建设项目类1项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类5项，排污许可类3项，信息公开类2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，对符合相关情形的不予处罚，并配套后续监管措施。

（二）从轻处罚清单

共2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，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三条，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》第十一条以及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规范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第九条，对符合条件的予以从轻处罚，并配套后续监管措施。

（三）减轻处罚清单

共1项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二条，《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第四十三条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规范适用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》第九条，对符合条件的予以减轻处罚，并配套后续监管措施。

（四）免强制清单

共2项（与原清单对比增加1项），分别为“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污染物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污染，对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、设备实施查封、扣押”和“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，采取加处罚款”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十六条；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第六条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二条中相关法定情形，对符合相关条件的免强制执行，并配套后续监管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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